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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慧欣女士

《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）委員會

就公眾人士意見書的回慮

盧女士：

貴秘書處轉交本局關於《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

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法案委員會接獲的公眾人士意見

書已收悉。

意見書分析

2. 本局所接獲的公眾意見書，共有 10 775 份。噹

中，表示支持《條例草案》的共有 2 081 份 (19.3%) , 包
拮 705 份標準格式化而沒有進一步提出具髖意見或建議的

署名電子表格；而表示反對的意見書則共有 8 694 份

(80.7%) 。

3. 表態支持《條例草案》的意見書一致認為政府應

尊重法院判決及法治精神；噹中約有八成則指政府應為同

性伴侶提供法律保障；另有逾六成認為《條例草案》能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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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香港是一個多元、共融丶包容的社會，更能鞏固香港的

國際形象，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和吸引人才。

4. 支持意見書同時提出兩點改善建議，一是政府應

允許同性伴侶毋須先在港外註冊關係才可在港進行登記；

二是建議《條例草案》賦予已登記同性伴侶的權利涵蓋政

府過去在同性伴侶司法農核案件中所涉及的權利，以及探

視在囚人士權利和其他權利。

5. 至於反對意見書方面，絕大部分表示擔心法案會

影零傳統婚姻制度、家庭價值、倫理關係甚或緊衍後代；

約半數擔心《條例草案》等同變相承認同性婚姻；約三成

七認為社會就議案缺乏廣泛共識；兩成半來自多個宗教圍

體及人士基於宗教信仰而反對；另約有一成七認為《條例

草案》未能保護傳統婚姻和家庭等關係，有違國家憲法第

49 條。此外，約有一成三的意見書認為政府可透過行政措

旄或授權機制處理有關問題；亦有小部分表示擔心同性伴

侶會進一步爭取其他權利，又或認為《條例草案》違反

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。

政府回慮

6. 政府現就意見書所表達的主要意見綜合回應如

下。

尊重法治精神

7. 正如我們一直強調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，同

時亦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，因此我們必須捍衞法

治，恪守司法裁決。終審法院裁定政府在《香港人權法

案》第十因條下有積極義務璀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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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承認，而今次政府推出《條例草案》正是為了履行這

積極義務，透過立法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

律承認和界定同性伴侶關係所須的核心權利，保障其私生

活權利不受侵擾，同時制定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而賦予的權

利和責任。這亦正是充分展示政府對法治的堅守以及對終

審法院裁決的尊重。

港外註冊要求

8. 就有關允許同性伴侶毋須先在港外註冊關係的建

議，政府一直強調，終審法院明璀指出同性伴侶之間存在

已作出承諾及穩定的關係都應獲得法律承認，而政府在制

訂相關承認框架時享有彈性的酌情空間。政府在登記同性

伴侶關係時，有需要璀認其關係為已作出承諾及穩定的關

係，而規定申請人須具備港外依法註冊的做法，正為此提

供一個較清晰客観及可供驗讒的準則，並在執行上較為可

行；對申請人而言，亦可減少在核實過程中可能帶來的不

便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有關要求是合適的。同性伴侶在任何

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，按噹地的法律註冊（無論是以親身

出席或遙距的方式進行）的有關同性伴侶關係均會被接納為

證明。

賦予權利範圍

9. 至於建議把其他司法翟核案中所涉及的同性伴侶

権利紐入《條例草案》，事實上，目前各相關政府部門已

按有關裁決要求作出適當安排，故毋須在本《條例草案》

中作出合併處理。另有關探訪在囚人士的權利，事實是，

無論是在《監獄規則》修訂之前或之後，探訪者都可以探

訪在囚的同性伴侶，因此亦毋須在《條例草案》中加以訂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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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機制不等同承認同性婚姻

10. 大部分反對《條例草案》的人士擔心登記機制的

落實等同香港承認同性婚姻，因而衝擊傳統婚姻制度及社

會價值觀。政府一再強調，終審法院一致判決琿認香港居

民根據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所保證和保障的婚

姻憲法自由，只限於異性婚姻，並將同性婚姻排除在外。

而現時建議設立的登記機制，只是依據合資格申請人雙方

已在港外註冊的同性伴侶關係以及符合其他條件的情況

下，讓該同性伴侶關係在香港法律上獲得承認。這絕不等

同有關同性伴侶闢係在香港擁有與婚姻相同的法律地位，

而且經登記的同性伴侶所享有的權利亦與根據香港法例在

本地締結婚姻的人士有所不同。這些都是十分清楚明瓘

的。

1 1. 政府堅決維護傳統婚姻，《條例草案》不會影零

傳統婚姻的定義，亦不會影攀以婚姻為基礎的家庭倫理關

係。一如以往，我們會繼續堅定嚴格按照《基本法》，以

「一夫一妻丶一男一女」作為特區唯一的合法婚姻制度，

並會堅守這制度不會讓任何政策或政策方針有所偏離。

社會缺乏共識

12. 至於有意見指社會就有關同性伴侶的議題未有廣

泛共識前不應提出《條例草案》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

府，須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，致力在暫緩執行命令的兩年限

期內完成維立替代框架的立法工作以履行其積極義務。有

見及社會對有關議題存在不同意見，政府在推出《條例草

案》前，已進行深入、專業、客觀，的分析及趼究，並在切

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及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的前提下作出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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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平衡，以形成「最大公約數」擬定普遍市民所能接受的

方案。

宗教信仰

13. 至於有宗教圍髖及人士基於宗教信仰提出反對，

《基本法》充分保曄香港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，政府亦尊

重任何人士的宗教信仰。《條例草案》並不影帯市民按其

自身的宗教信仰，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國家憲法

14. 至於小部分人士認為《條例草案》違反《憲法》

第 49 條保護婚姻的條文，政府已在上文第 1 1 段中指出，

《條例草案》不會影攀傳統婚姻的定義，亦不會影攀以婚

姻為基礎的家庭倫理關係。

行政措旄或授權機制

15. 就政府可透過行政措旄或授權機制向同性伴侶提

供權利的建議，政府必須挂出，根據終審法院裁決，政府

須維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「法律承認」，並制

定該等承認所伴隨的適當権利和責任，讓同性伴侶受到法

律保障免其私生活受到侵擾，以履行其在《人權法案》第

十四條下的積極義務。「法律承認」是指同性伴侶關係在

法律上獲得正式承認和保障，而僅靠行政措旄或授權機制

並不足以設立法律上獲認可及具約束力的機制，無法符合

《人權法案》第十四條下的積極義務。因此，政府必須以

立法方式制定相關替代框架。另外，《條例草案》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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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包括同性伴侶關係的登記及撒除登記安排、干犯的罪行

和罰則，這些都需要透過立法方式才可予以落實執行。

16. 至於有小部分反對法案人士擔憂《條例草案》通

過後，同性伴侶會進一步爭取其他權利。政府再次重申，

《條例草案》只為履行政府在《人權法案》第十四條下的

積極義務，為滿足同性伴侶的「基本社會需求」而賦予他

們核心權利。《條例草案》並不包拮任何在核心權利以外

的其他權利。

娃咩
••"O 120 

17. 政府十分戚謝社會各界就今次《條例草案》積極

提出各種寳貴意見。政府在《條例草案》獲通過後，會隨

即展開各種籌備工作，並因應公眾所提供的適切可行意見

採取適當安排，令棓關機制得以順利有效落實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（戚瑜暉 巨國l 代行）

2025 年 8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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